洛阳理工学院2013年公开招聘毕业生工作安排
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省直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有关具体问题的通知》（豫人社[2010]99号）规定，现对我院该项工作安排如下：
    一、接收毕业生工作的原则
    我院2013年公开招聘工作坚持“人才队伍建设目标责任制”的原则；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以学科建设为重点的原则；坚持按照人员编制和人才计划引进的原则；坚持学历能力并重，择优引进的原则。
    二、接收毕业生的学历和专业等要求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三）具有履行岗位职责所需的文化程度、知识、能力或技能；
    （四）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五）择业期内未就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
    （六）岗位所需的专业和其他条件（详见附件《洛阳理工学院2013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一览表》）。
    三、组织机构和工作职责
    学院成立有由人事、纪委、教务、工会等部门负责人和有关专家组成的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人事处，各系（部）成立接收毕业生工作考核小组。小组成员由用人单位负责人、教研室主任、相同学科的教师、人事处、教务处等有关人员组成，负责具体组织业务考核工作。
    人事处负责组织向社会宣传招聘政策，制订业务能力考核标准，检查各用人单位人才招聘的过程和计划执行情况，审核应聘人员的学位学历、思想素质、体检结果，与聘用人员签订《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及《洛阳理工学院接收毕业生协议书》，协调有关方面的工作。
    各用人单位负责宣讲招聘政策，严格执行招聘计划，积极联系应聘人员，主持具体招聘工作，审核应聘人员的专业素质、综合素质，填报书面审核意见。 
    四、接收毕业生工作的基本程序
    （一）发布公告。在学校校园网、省人事厅、教育厅网站发布公开招聘公告。
    （二）报名和资格审查：凡符合以上岗位招聘条件者，在规定时间通过统一报名系统报名应聘。人事处按照各岗位要求进行资格审查，审查结果在校园网进行公示。通过审查人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等原件在规定时间参加我院组织的考试。
    （三）组织考核
    我院本次招聘采用笔试、面试（试讲和实际操作等）的形式进行考核。笔试内容为应聘岗位所需的教育教学理论和专业基础知识，面试（试讲和实际操作等）内容为本专业领域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考试总成绩=笔试成绩×30%+面试成绩×70%。报考博士岗位的博士研究生，面试成绩等于考试总成绩。考试总成绩低于60分，取消拟聘用人员资格。
    （四）体检和考核
    体检人员名单根据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拟招聘岗位人数1:1比例确定，最后一名考试成绩相同的，进行面试加试。体检标准参照《河南省申请教师资格人员体检标准及方法（试行）》（豫教人[2003]27号），有行业体检标准的按行业体检标准执行。如体检出现不合格者，可按报考同一招聘岗位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依次递补。
    体检合格人员由招聘学校对其思想政治表现、道德品质等进行考察。有违纪违规的人员或正在接受审查的以及其他不符合应聘条件的人员，经过考察取消应聘资格。
    （五）公示
    体检考察合格人员即为拟聘用人员。经省教育厅审核、报省人事厅备案，并分别在校园网和省教育厅、人事厅网站公示七日。经公示无异议的人员，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五、待遇
    1、学院为博士提供过渡房。
    2、在不占用学院房产的情况下，学院为博士发放住房补贴10万元，视专业紧缺与否发放安家费6-10万元。
    3、特别紧缺专业及特殊人才实行一人一策，一事一议。
    4、视专业和所带项目情况提供科研启动金：工科类博士后8万元，博士6万元。其他学科博士后5万元，博士3万元。
    5、学院为博士配备手提电脑一部。
    6、博士配偶安置问题按照河南省事业单位进人条件执行。
    人事处联系电话：0379-65928115， 肖老师、杜老师
    电子邮箱：litrsc@126.Com。附件请注明专业、学历、院校及应聘岗位。
    通信地址：河南省洛阳市王城大道90号。邮编：471023

	河南省教育厅省属高校2013年集中招聘工作人员一览表

	序号
	岗  位
	招 聘 专 业
	招聘
人数
	学 历 要 求

	1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师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3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水泥方向1个 玻璃方向1个

	2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师
	高分子材料工程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

	3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师
	材料物理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

	4
	机械工程系教师
	机械电子工程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

	5
	机械工程系教师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

	6
	机械工程系教师
	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

	7
	机械工程系教师
	车辆工程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

	8
	机械工程系教师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

	9
	机电工程系教师
	机械电子工程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

	10
	机电工程系教师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2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本科为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11
	机电工程系教师
	材料加工工程
	2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焊接、模具方向

	12
	机电工程系教师
	材料学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本科为金属材料工程专业毕业

	13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系教师
	电子科学与技术
	3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

	14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系教师
	控制科学与工程
	3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

	15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系教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

	16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系教师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2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

	17
	土木工程系教师
	土木工程
(结构工程方向）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金属结构方向
（本、硕、博全部为211学校）

	18
	土木工程系教师
	土木工程
(道路与桥梁方向）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通风与空调工程方向
或供热与供燃气工程方向

	19
	土木工程系教师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桥梁工程方向或道路方向

	20
	环境工程与化学系教师
	化学工艺、化学工程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1、第一学历本科（211）
2、本硕均为化学工艺 

	21
	环境工程与化学系教师
	环境工程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1、第一学历本科（211）2、本、硕均为环境工程3、物理性污染控制方向  

	22
	环境工程与化学系教师
	生物工程、微生物与生物药学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1、第一学历本科
2、本科为生物制药及相关专业  

	23
	环境工程与化学系教师
	生物工程、发酵工程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1、第一学历本科
2、本科为生物技术或食品工程专业 

	24
	工程管理系教师
	管理科学与工程
	2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理工背景优先

	25
	工程管理系教师
	技术经济与管理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理工背景优先

	26
	工程管理系教师
	工程管理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硕、本211大学，土木工程背景

	27
	经济与工商管理系教师
	工商管理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第一学历是经济
管理类或工科类专业本科毕业，有学士学位

	28
	经济与工商管理系教师
	金融学或保险学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第一学历是经济
管理类或工科类专业本科毕业，有学士学位

	29
	经济与工商管理系教师
	市场营销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第一学历是经济管
理类专业本科毕业，有学士学位

	30
	经济与工商管理系教师
	旅游管理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第一学历是经济管
理类或旅游类专业本科毕业，有学士学位

	31
	会计学系教师
	会计学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

	32
	会计学系教师
	财务管理
	2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

	33
	会计学系教师
	审计学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

	34
	外语系教师
	英语语言文学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

	35
	外语系教师
	日语语言文学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

	36
	中文系教师
	新闻学
	2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

	37
	中文系教师
	文艺理论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211学校

	38
	社会科学系教师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本科起点，专业一致，党员

	39
	社会科学系教师
	社会学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

	40
	师范部教师
	学前教育学
	1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

	41
	数理部教师
	数学
	3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

	42
	数理部教师
	凝聚态物理
	2
	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


